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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本市首部地方性法规

在 《更新条例》 出台之前， 上

海有关城市更新的规定主要为

2015 年的 《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

办法》 （沪府发 [2015] 20 号文）、

2017 年的 《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

土地实施细则 》 （沪规土资详

[2017] 693 号文） 及 《关于深化城

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

的若干意见》 （沪府发 [2017] 50

号文） 等地方规范性文件。

作为高度城镇化的超大型城

市， 上海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已经

进入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 从

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更新为主

的新阶段 。 “20 号文 ” “693 号

文” 等规范性文件的很多规定已渐

渐落后城市的更新迭代， 无法应对

和满足新阶段下的城市更新发展要

求。

同时， 这些文件效力等级多数

为地方政府规章， 没有一个地方性

法规级别的规定， 上海城市更新法

规政策体系建设很不完善。

2021 年 1 月 27 日， 上海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

准通过了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 》 （以下简称

“《纲要》”）。 在 《纲要》 中， 城市

更新被提及 12 次， 其中重点提出

要 “完善城市更新法规政策体系”。

此次通过的 《更新条例》 是上

海首部有关城市更新的地方性法

规， 也是继深圳之后， 全国范围内

较早出台的有关城市更新的地方性

法规。

《更新条例》 的出台， 改变了

上海在城市更新领域无地方性法规

的局面， 初步完成了 《纲要》 所提

出的 “完善城市更新法规政策体

系” 要求， 也让新阶段之下的上海

城市更新工作有了法规的指引。

理念：

“人民城市”理念贯穿始终

《更新条例》 共有五章六十四

条 ， 篇幅略多于 “ 20 号文 ” 及

“693 号文” 之和。 虽然有部分内

容来自上述规定， 但 《更新条例》

并非以往规定的简单继承， 大部分

内容是根据上海城市更新新阶段的

现实发展需要而新增的。

相较于 “20 号文” 及 “693 号

文”， 《更新条例》 最大的继承和

发展在于将 “人民城市” 理念贯穿

全篇始终。

《更新条例》 第一条开宗明义

地规定城市更新要 “践行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 ” ， 这一理念也贴合了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

民” 重要理念， 谱写新时代人民城

市新篇章的意见》 的精神。

（一） 《更新条例》 将 “人民

城市人民建” 落到实处

如前文所述， 上海的城市更新

正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 内涵

提升最重要的力量不在政府部门，

而在于人民群众。 《更新条例》 在

条文设置上就规定了大量人民参与

城市更新、 城市建设的条款， 部分

举例如下：

1．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制度

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制度是

《更新条例 》 新设定的一个制度 ，

根据 《更新条例》 第八条、 第十八

条、 第二十四条等条款的规定， 由

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专家

委员会在城市更新计划、 指引、 方

案的编制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如城市更新计划需经专家委

员会评审、 城市更新指引应当听取

专家委员会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区

域更新方案应附专家委员会的采纳

情况和说明等等。

2．城市更新公众参与机制

城市更新公众参与机制是 《更

新条例》 对 “20 号文” 进行的发

展和完善。 “20 号文” 仅规定了

城市更新区域评估阶段的公众参

与， 而根据 《更新条例》 第九条的

规定， 公众在城市更新活动的全流

程都可参与， 并明确规定了公众参

与城市更新活动的四项权利， 即知

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3．零星更新制度

根据 《更新条例》 的规定， 城

市更新活动主要由市、 区人民政府

遴选的更新统筹主体负责。 但同时

设置特殊的零星更新制度， 根据该

制度， 零星的更新项目不需要遴选

更新统筹主体， 可由物业权利人直

接实施， 且物业权利人还可与市场

主体合作进行实施。 零星更新制度

充分体现了 “人民城市人民建” 的

理念。

“人民城市人民建” 不仅仅是

一句口号， 《更新条例》 通过城市

更新专家委员会制度、 城市更新公

众参与机制、 零星更新制度等一个

个具体的规定， 将 “人民城市人民

建” 的理念实实在在地纳入到法规

之中， 充分保证了人民参与城市更

新的权利。

（二） 《更新条例》 体现 “人

民城市为人民” 的理念

“人民城市” 的另外一层理念

是 “人民城市为人民”， 《更新条

例》 从城市更新的原则、 计划、 指

引、 方案的编制， 城市更新的实施

等方面都体现了 “人民城市为人

民” 的理念。

1． “绿色低碳” “民生优先”

等原则的创设

“绿色低碳” “民生优先” 是

《更新条例》 新创设的城市更新两

大原则， 实际上在 “20 号文” 中，

也有体现绿色、 低碳、 民生等方面

的内容， 但并没有将其纳入原则的

高度 。 《更新条例 》 将 “绿色低

碳 ” “民生优先 ” 提至原则的高

度， 也体现了政府在城市更新的新

阶段下， 造福人民的决心。

2．公共利益贯穿城市更新始终

经笔者统计， “公共” 二字在

《更新条例》 中被提及高达 25 次，

公共利益贯穿上海城市更新活动的

始终。

比如 《更新条例》 第二条规定

城市更新要加强公共设施建设， 第

十四条规定公共服务设施薄弱的区

域优先考虑更新， 第二十二条规定

编制规划实施方案应当确保公共利

益， 第二十八条规定城市更新活动

应当优先对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和改

造、 加强公共停车场 （库） 建设，

第三十六条规定政府应当安排资金

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城市更新项目予

以支持等等。

无论是 “绿色低碳” “民生优

先” 等原则的创设， 还是公共利益

贯穿城市更新始终， 都彰显了上海

城市更新坚持 “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决心。

模式：

指引计划实施三位一体

相比深圳城市更新项目的如火

如荼， 上海的城市更新项目一直以

来并没有那么火热。 一方面是因为

深圳的城市更新是广义概念上的城

市更新， 范围更广， 而上海的城市

更新则是狭义上的城市更新， 仅限

于建成区内改善城市空间形态和功

能；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深圳有一套

标准可复制的城市更新行动模式，

即： 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制定———城

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城市更新

实施主体确认———原有建筑物拆除

和不动产权属注销登记———国有建

设 用 土 使 用 权 出 让———开 发 建

设———回迁安置。

而在上海， 在 《更新条例》 出

台之前， 相关规定中缺乏标准可复

制的行动模式。

有鉴于此 ， 2021 年初的 《纲

要》 明确提出上海要 “探索城市有

机更新中的实施路径、 推进方式和

资源利用机制， 形成可复制的城市

更新行动模式”。

新出台的 《更新条例》 在 “20

号文” 和 “693 号文” 的基础上 ，

确定了一套标准可复制的城市更新

行动模式， 即指引、 行动计划、 实

施三位一体的行动模式， 这也让上

海城市更新项目的活跃成为了可

能。

（一） 指引、 行动计划、 区域

更新方案编制的差异

根据 《更新条例》 所确定的城

市更新行动模式， 在城市更新活动

中会涉及最为重要的指引、 行动计

划、 区域更新方案的编制， 三份文

件的编制不仅有先后顺序， 在编制

主体、 内容、 审核发布流程等方面

皆有所不同。

比如 《城市更新指引》 的编制

主体是 “市规划资源部门会同其他

各部门”； 必备内容是 “应当明确

城市更新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

重点任务、 实施策略、 保障措施等

内容， 并体现区域更新和零星更新

的特点和需求。 编制城市更新指引

过程中， 应当听取专家委员会和社

会公众的意见”； 审核发布流程是

“市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发布 ，

并定期更新”。

《城市更新行动计划》 的编制

主体是 “区人民政府， 如跨区， 由

市人民政府指定 ” ； 必备内容是

“应当明确区域范围 、 目标定位 、

更新内容、 统筹主体要求、 时序安

排、 政策措施等”； 审核发布流程

是 “更新行动计划经专家委员会评

审后， 由编制部门报市人民政府审

定后， 向社会公布”。

而 《区域更新方案》 的编制主

体是 “（1） 更新统筹主体编制 （2）

零星更新项目 ， 由物业权利人编

制”， 必备内容是 “规划实施方案、

项目组合开发、 土地供应方案、 资

金统筹以及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 管理、 运营要求等内

容”； 审核发布流程是 “更新统筹

主体应当将区域更新方案报所在区

人民政府或者市规划资源部门， 并

附具相关部门、 专家委员会和利害

关系人意见的采纳情况和说明。 区

人民政府或者市规划资源部门论证

后予以认定， 并向社会公布”。

（二） 更新统筹主体的遴选规

则

除零星更新项目由物业权利人

自行实施外， 更新统筹主体是整个

城市更新行动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

主体之一， 也是城市更新项目能否

顺利开展下去的关键。

根据 《更新条例》 第二十条的

规定， 它主要是由市、 区人民政府

按照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

遴选， 具体的遴选机制尚未出台。

需要注意的是， 如属于历史风貌保

护、 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市政基础

设施整体提升等情形的， 市、 区人

民政府也可以指定更新统筹主体。

（三） 公有旧住房征收的处理模

式

解决和破解城市更新搬迁难的问

题， 是每一个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时

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不同于深圳的

“个别征收+行政诉讼” 制度， 上海

《更新条例》 根据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对公有旧住房采取调解、 决定、 申请

执行模式。

《更新条例》 明确： 对于建筑结

构差、 年久失修、 功能不全、 存在安

全隐患且无修缮价值的公有旧住房，

经房屋管理部门组织评估， 需要采用

拆除重建方式进行更新的， 拆除重建

方案应当充分征求公房承租人意见，

并报房屋管理部门同意。 公房产权单

位应当与公房承租人签订更新协议，

并明确合理的回搬或者补偿安置方

案； 签约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的， 协议方可生效。

对于建筑结构差、 功能不全的公

有旧住房， 确需保留并采取成套改造

方式进行更新， 经房屋管理部门组织

评估需要调整使用权和使用部位的，

调整方案应当充分征求公房承租人意

见， 并报房屋管理部门同意。 公房产

权单位应当与公房承租人签订调整协

议， 并明确合理的补偿安置方案。 签

约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协

议方可生效。

公房承租人拒不配合拆除重建、

成套改造的， 公房产权单位可以向区

人民政府申请调解； 调解不成的， 为

了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推进城

市规划的实施， 区人民政府可以依法

作出决定 。 公房承租人对决定不服

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 在决定规

定的期限内又不配合的， 由作出决定

的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一款 、 第二款规定的拆除重

建 、 成套改造项目中涉及私有房屋

的， 更新协议、 调整协议的签约及相

关工作要求按照前款规定执行。

（四） 全面的城市更新保障措施

《更新条例》 在 “20 号文” 和

“693 号文” 的基础上， 增设城市更

新的保障章节 ， 该章节共有 15 条 ，

接近整个 《更新条例》 四分之一的篇

幅， 从资金支持、 税收优惠、 用地指

标、 土地政策支持、 公房承租权归集

等多方面多渠道地保障城市更新项目

的健康有序开展。

2021 年 8 月 25 日，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以下简称 “《更新条
例》”）， 并于 9 月 1 日正式施行。

这部 《更新条例》 的出台， 在上海城市更新法规政策体系中
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它的内在理念是什么？ 和上海之前的政府规
章、 政策文件及其他城市的城市更新法规相比， 又有哪些亮点特
色？

本文将从 《更新条例》 的体系、 理念、 可复制的行动模式、

保障等角度， 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王盠 摄


